
南通市海门区农业综合执法大队

玉米杂交种处置公告

南通市海门区农业综合执法大队就罚没收缴的一批玉米杂交种进行整体公开竞价，欢迎具有相应服务能力及法律法规规定应具备的其他条件的投标人前来参与投标（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一、处置人的名称、地址和联系电话

处置人名称：南通市海门区农业综合执法大队

处置人地址：南通市海门区闻海路2号

联系人：邢先生

联系电话：0513-89280001

二、处置标的概况

本次处置标的为沃玉3号玉米杂交种120包，每包净含量4200粒。适宜种植区域：适宜在山西春播中晚熟玉米区种植。适宜在内蒙古赤峰市通辽市；适宜在辽宁省除东部山区和大连市、东港市以外的大部分地区种植；吉林省四平市、松原市、长春市的中晚熟玉米区种植。适宜在河北省张家口、承德、秦皇岛、唐山、廊坊、保定和沧州市春播区春播种植。适宜在西北春玉米区的内蒙古巴彦淖尔市大部分地区、鄂尔多斯市大部分地区，陕西省榆林地区、延安地区，宁夏引扬黄灌区，甘肃省陇南市、天水市、庆阳市、平凉市、白银市、定西市、临夏州海拔1800米以下地区及武威市、张掖市、酒泉市大部分地区，新疆昌吉州阜康市以西至博乐市以东地区、北疆沿天山地区、伊犁州直西部平原地区春播种植。适宜在西南春玉米（中低海拔）区的四川省、重庆市、湖南省、湖北省、陕西省南部海拔800米以下的丘陵、平坝、低山地区、贵州省贵阳市、黔南州、黔东南州、铜仁市、遵义市海拔1000米以下地区、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贺州市种植。天津市作春玉米种植。适宜在黄淮海夏玉米区的河南省、山东省、天津市、河北省保定市和沧州市的南部及以南地区、陕西省关中灌区、山西省运城市和临汾市、晋城市部分平川地区、江苏和安徽两省淮河以北地区、湖北省襄阳地区种植。

三、标的现场看样

本次以处置标的实物资产竞价，处置人提供咨询、看样，标的现场看样时间为：2024年3月27日的工作时间，意向竞价人应自行前往现场核实，明确本次处置标的质量、性能等现状和可能存在的瑕疵。因未了解所产生的后果由竞价人自行承担，处置人不承担竞价标的物的任何瑕疵保证责任。

四、报价特别提示

1、本次处置交易底价为每包人民币20元，报价低于交易底价的为无效报价。

2、竞价人须是未被“信用中国”（www.creditchina.gov.cn）列入失信被执行人、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政府采购严重失信行为记录名单。

3、竞价人须是该种子适宜种植区域内注册的、具有独立法人资格或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经营范围须包含种子经营等相关内容。

4、竞价成功后，处置人将与中标人当场签订处置合同，保证按国家关于种子经营的相关规定处置。如有违反承担一切所产生的法律后果。

5、拒绝以下竞价人参与投标：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直接控股、管理关系的不同公开竞价人，不得参加同一合同项下的政府采购活动。

五、报价注意事项

1、竞价人应按照本公告的要求编制报价文件，报价文件应对本公告提出的特别提示作出实质性响应。否则，按照不响应处理。报价为处置人应收玉米杂交种的残值，请各竞价人在报价时充分考虑自身按要求进行运输等相关费用。

2、报价文件构成

独立企业法人单位提供：

（1）法人代表授权委托书原件及被授权人身份证复印件（按附件1格式填写，法人参加的无需提供）；

（2）企业法人身份证复印件；

（3）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注册地为标的适宜种植区域）；

（4）投标承诺函（按附件2格式填写）；

（5）无重大违法记录的书面声明；

（6）报价表（按附件3格式填写）；

个体工商户提供：
（1）本人身份证复印件；

（2）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注册地为标的适宜种植区域）；

（3）投标承诺函（按附件2格式填写）；

（4）无重大违法记录的书面声明；

（5）报价表（按附件3格式填写）。

如有其他情况需要说明的，可附页说明。所有复印件均须加盖单位公章，否则视为无效报价。

注意：报价文件中必须包含上述要求提供的所有材料，否则以未实质性响应询价公告处理。报价文件须装订并密封，密封袋上标明：报价单位名称，否则视为无效报价。

3、报价文件递交

报价文件请于2024年3月28日上午9:30截止前密封送至开标现场（只接受直接送达），逾时则不予受理。前来开标现场的须为企业法人或授权委托人或个体工商户本人，营业执照副本、身份证原件备查。

开标时间：2024年3月28日上午9:30（北京时间）；

开标地点：海门区闻海路2号（海门日报社）1102室。

六、开标成交原则及注意事项

1、符合公告要求且报价最高者中标。若报价最高者有相同时，通过抽签方式确定中标竞价人。至投标截止时间如收到的报价文件或经评审后有效的报价文件少于三个的（不含三个），作流标处理。

2、成交中标人因自身原因不能订立合同或不能履行合同的，处置人将取消其成交资格，同时相关主管部门将对成交中标人作以下处理：记入不良信誉，并按《政府采购法》有关规定，暂停其在海门市场的相关投标资格。

七、付款方式

中标人须在竞价当日，按报价一次性支付给处置人，并在5个工作日内完成处置标的物的装载运输。

南通市海门区农业综合执法大队

2024年3月19日　　　

附件1

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

南通市海门区农业综合执法大队：

　　　　　　　　（单位名称）系中华人民共和国合法企业，地址：　　　　　　，特授权　　　　职务：　　代表我公司全权办理贵大队对玉米杂交种公开竞价的投标，并签署全部有关文件、协议及合同。我公司对被授权人签名的所有文件负全部责任。被授权人签署的所有文件（在授权书有效期内签署的）不因授权的撤销而失效，本授权书的有效期自开标开始至合同履行完毕止。

被授权人无权转委托。

被授权人（签字）：

通讯地址：           联系电话（手机）：

法定代表人（签字或盖章）：

竞价人（盖章）：                    2024年　月　日

被授权人身份证复印件

	


附件2

投标承诺函

	项目名称
	南通市海门区农业综合执法大队玉米杂交种处置

	投标人名称

（法人需盖章）
	

	投标人
	
	联系方式
	

	投标承诺事项

	1、我方已详细阅读、充分理解并完全接受本处置公告及其附件（包括且不限于本投标承诺函）的全部内容，并愿为此承担一切后果。

2、我方已进行并完成针对本公告处置标的物的尽职调查，对处置标的物情况已充分知晓。我方自行承担包括但不限于因所获取的标的物信息不全面、错误或误解等而产生的相应后果。

3、我方在本次投标中提供的全部资料是合法、真实、有效的，无任何虚假、伪造和夸大的成份。否则愿承担相应的后果和法律责任。

4、我方参与本处置公告投标无串标、围标、失信、行贿等不良行为。

5、我方参与本处置公告报价是经过充分考虑的，是我方真实意愿的表示，并愿为此承担一切后果。

6、我方尊重处置人所作的投标审查结果。

7、我方参与本次竞价活动以诚信文明为本，绝不扰乱竞价秩序（包括且不限于干扰其他竞价人报价、被评审有效后又声明撤销）。

8、我方确认并承诺按法律法规及本处置公告要求履行我方所有义务。

9、我方一旦中标，将根据本处置公告规定，签订处置合同并严格履行合同的责任和义务，承担一切后果。若有违反所作出的任何承诺和保证，处置人有权单方终止合同，并没收已交纳的合同款。

10、我方确认并承诺具有良好的财务状况和支付能力，保证全部交易价款及履约保证金来源合法。

特此承诺。

投标人代表（签名）：　　　　　　承诺时间：2024年　月　日


备注：个体工商户授权代表应当是本人，不得委托他人。

附件3

南通市海门区农业综合执法大队

玉米杂交种公开竞价报价表

	处置标的
	报价

	沃玉3号玉米杂交种

（每包净含量4200粒）
	     元/包


报价单位：（盖章）

法人代表或授权委托人

（个体工商户本人）签字：

2024年　月　日

(注:本报价表须机打并加盖报价单位公章。)

附件4：

无重大违法记录的书面声明

南通市海门区农业综合执法大队：

我单位（供应商名称）郑重声明：

参加本项目政府采购活动前3年内在经营活动中(在下划线上如实填写：有或没有）重大违法记录。

（说明：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第一款第五项所称重大违法记录，是指供应商因违法经营受到刑事处罚或者责令停产停业、吊销许可证或者执照、较大数额罚款等行政处罚。）

            声明人：（公章）

                           年    月   日

合同样本

南通市海门区农业综合执法大队

玉米杂交种处置合同

甲方：南通市海门区农业综合执法大队

乙方：

经公开竞价投标，乙方取得南通市海门区农业综合执法大队玉米杂交种处置权，根据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告文件，订立本合同。

第一条：项目概况

项目名称：南通市海门区农业综合执法大队玉米杂交种处置
项目期限：自合同生效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完标的物装运。

合同价格：根据乙方报价，确定处置标的物残值合同价格为每包　　元，合计　　元。乙方须一次性支付给处置人。

第二条：甲方工作职责

在本合同履行时，派员对进度等全程监督。

第三条：乙方工作职责

严格执行承诺，保证按国家关于玉米杂交种处置的相关规定对标的物进行处置。

第四条：工期约定

在甲乙双方约定期内，因乙方责任，不能按期装载运输离开，工期不顺延。

因不可抗力或政策因素影响导致不能按期装载运输离开（不属乙方责任），工期相应顺延。

第五条：其它约定

乙方在履约期间必须服从甲方的安排和管理。标的物不得跨适宜种植区域销售。

乙方要文明装载运输。标的物处理过程中发生纠纷由乙方自行解决。乙方在装载运输过程中产生的一切工伤事故等均由乙方承担（包括但不限于对第三方的伤害），甲方概不负责。

如果乙方累计三次不服从甲方安排和管理，甲方有权直接解除合同。

第六条：争议或纠纷处理

甲方协助乙方做好标的物装载过程中有关矛盾的调处工作。

因履行本合同发生争执，可由双方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提交南通仲裁委员会仲裁或甲方所在地的人民法院起诉。

本合同经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

本合同书一式四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甲、乙双方各执两份。

甲方：南通市海门区农业综合执法大队

　　　　　　　　　　（盖章）

法定代表人（签字）：

乙方：

　　　　　　　　　　（盖章）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理人）（签字）：

2024年　月　日

PAGE  


